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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办理‘机闹’案件，可能需要2—

3天的时间。”张瑨说，主要是卡在“取证”

这一环节。

2020年曾发生一起两名旅客打架

的“机闹”案件。由于飞机上没有监

控，主要还是依靠周边证人。当民

警到达机舱时，有名关键证人说，

他赶着去开会，没法去机场公

安做笔录。好在，对方答应两

天后，从杭州飞回武汉前，预留

出做笔录的时间。

“像这样的证人，算是很配合

了。”张瑨说，“机闹”类案件，始终存在

民航案事件普遍面临的保障航班正常运

行与现场取证时效的结构性矛盾。这两

年，在浙江“公安大脑”建设的基础上，执法

取证有了更多可能性。“我们创新应用浙警

易网办远程询问系统，试行跨区域零接触、

远程快速取证，有效解决难点问题。”张瑨

介绍，今年以来，已有4起“机闹”案件采用

远程询问系统开展调查取证。

同时，机场公安还建立移动执法新规

范。今年7月，有一名乘客擅自将座位从

经济舱后排换到了较为宽敞的第一排，机

组人员确定为“机闹”后，于落地滑行期间

报警。机场公安局航站楼派出所民警第一

时间上机，通过浙警移动办案2.0系统，在

15分钟内完成一系列现场笔录、拍照取证

等执法行为。据介绍，移动办案系统推广

应用后，民警机上处置时间平均缩短30%

以上。

释法说理
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程序规范和效率兼得之后，杭州机场

公安又向前迈出一步——如何让“机闹”人

员心服口服认罚？

不少人存在一个误区，觉得自己就是

吵吵架、抽根烟，怎么就要被拘留？其实，

这些都影响到了飞行安全。今年年初，最

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

惩治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实施违法犯罪行

为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依法从严惩治吸

烟、霸座、殴打辱骂机组人员、违规开启应

急舱门等扰乱航空器客舱秩序、危害飞行

安全的各类“机闹”违法犯罪行为，切实保

障人民群众民航出行安全。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很多当事人并

不理解。”张瑨说，他们就要求对每起案子

进行释法说理，让当事人心服口服，将矛盾

化解在源头。

12月初，陈先生因吸烟被带到机场公

安局办案中心后，提出要请律师，并且要申

请行政复议。张瑨到

达现场后，掏出随

身带的律师工

作证和执法

资格等级证

书，“如果

你有什么

法律问题，

可 以 咨 询

我。”

“你们这

是小题大做，我

马上掐灭了烟，为什

么也要被拘留？”

“浙江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由执法

办案系统给出建议，比如飞机上吸烟，就是

行政拘留7天。如果要多一天少一天，民

警都要给出具体理由。”张瑨在手机上把法

条拿出来，一一讲给陈先生听。1个多小

时后，陈先生终于被说服，“我认罚。”

经过类似这样的释法说理，今年发生

的14起“机闹”案件，全部取得当事人认

可。

机场公安提醒，在航空飞行中，遵守安

全规定不仅是每名乘客的义务，更是法律

的要求。任何违反航空安全规定的行为，

都可能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如盗窃、损

坏、擅自移动使用中的航空设施，或强行进

入航空器驾驶舱的，将被处以10日以上

15日以下拘留；在使用中的航空器上使用

可能影响导航系统正常功能的器具、工具，

不听劝阻的，将被处以5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机闹”行为情节恶劣或

造成严重后果的，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不久后，春运就将启幕，希望大家自觉

遵守航空安全规定，共同维护良好的航空

秩序。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仲琴

6年前在工地打工意外摔成骨伤，公

司只赔了几千元医药费。因为超龄用工，

工伤申请难以认定。一张工伤认定申请

表、一份医疗诊断证明、一串工资转账证

明，66岁的老贾一攥就是5年。

骨伤成了“心病”，“银发打工人”的权

益怎么保护？不久前，嘉善县人民检察院

办理了一起监督案件，不仅老贾拿到了补

偿，全省3万余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也因

此受到保障。

“为什么不是工伤？”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8年3月。年满

60周岁的老贾因没有退休金生活拮据，想

外出打工赚点养老钱。他从几百公里外的

江苏盐城来到浙江，在某建设工地上从事

杂工，按月领取工资。

可才干了半年，老贾就在工作期间不

慎摔伤，导致左胸多发性肋骨骨折。因老

贾属于超龄用工，公司以双方建立的不是

劳动关系为由，仅赔付了几千元的医药费，

便不再理会老贾。

“我这难道不是工伤吗？”老贾带着疑

问找到相关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他

提交了某建设公司按月向其发放工资的证

明、医疗诊断证明等材料，但因老贾已到退

休年龄，且无法提供工伤保险参保证明，人

社部门以双方不属于劳动关系，不符合工

伤认定的要求为由，作出不予受理决定。

“公司没帮我买工伤保险，出了事故他

们又不赔，这公平吗？”老贾不能理解，于是

又在 2020 年 3月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

讼。2020年6月，法院作出行政判决，认

为行政机关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合法有

据，驳回了老贾的诉讼请求。

两年维权路，老贾仿佛撞上了一面“空

气墙”，不仅耗费不少诉讼成本，也让自己

身心俱疲，最后不得不落寞返乡。

申请监督迎来希望

转眼过去三年。2023年，最高检持续

巩固深化“行政检察监督依法护航民生民

利专项活动”，聚焦农民工等特定群体权益

保护。老贾从新闻上了解到相关信息后，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嘉善县检察院提交

了监督申请。

检察官调查发现，建设工程项目由

于人员流动大，根据法律规定，应由建设

单位按项目强制性参加工伤保险。也就

是说，即便老贾是超龄用工，若建设单位

按规定给项目参保，老贾就可以享受工

伤保险。由于某建设公司未履行项目参

加工伤保险的强制性义务，不利后果却

要老贾来承受，显然有失公平。2023年

11月27日，嘉善县检察院向法院发出再

审检察建议。很快，法院采纳检察建议，

裁定再审。

考虑到按照常规审理、开庭、改判、工

伤重新认定、赔付等流程，老贾的事可能又

要拖上一年半载，不仅耗时耗力，也不利于

双方矛盾的有效化解。

于是，检察官引导组织各方当事人进

行调解。2023年12月26日，一场案件协

商会在嘉善检察院召开，法院、交通、人社

等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经过努力，某

建设公司与老贾签下和解协议，按照工伤

标准，约3万元补偿金全额补偿到位。

3万余名“老贾”同获保护

老贾的案件，映射出一个更深层的问

题——建设工程项目工伤参保不到位，严

重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

老贾这样的情况普遍吗？建设工程项

目的强制性参保义务履行有没有到位？案

件办结后，嘉善县检察院又将“数字检察”

思维运用到办案中，搭建了大数据法律监

督模型。检察官进一步发现，在嘉善县域

内，还有3个在建工程存在劳动者未参保

工伤保险的情况。检察机关当即向相关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建设项目依法缴纳

工伤保险，为1200余名劳动者兜牢了安全

“保障网”。

2024年6月，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又在

此模型基础上，部署开展全省专项监督活

动，督促整改建设工程项目400余个，征缴

工伤保险保费210余万元，落实农民工工

伤保险权益3万余人。

处理“机闹”，浙江公安有一套
提醒：春运将启，这些行为千万要不得

超龄打工摔断肋骨，没有工伤保险用工单位拒赔

他该怎么维护合法权益？
超龄打工摔断肋骨，没有工伤保险用工单位拒赔

他该怎么维护合法权益？


